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珠海机场改扩建
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珠海机场集团公司：

你公司报批的《珠海机场改扩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以

下简称“报告书”）和珠海市生态环境局对报告书的意见等材料

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珠海机场位于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飞行区等级为 4E，

为复合型区域枢纽机场，现建有跑道、平行滑行道、垂直联络道、

快速出口滑行道、T1航站楼、机坪及配套的空管、导航、助航灯

光等工程。本次改扩建项目主要内容包括新建第二平行滑行道、2

条快速出口滑行道、16个垂直联络道、1个 E类隔离机位、31个

停机位、T2航站楼等，改造 T1航站楼部分区域，调整现状部分

机坪。机场依托的供油工程及场外配套工程不纳入本次评价范围。

改扩建项目完成后，珠海机场将对飞机机型及起降架次进行

调整，年客运吞吐量将由现状的 1122万人次增加到设计目标年

2027年的 2750万人次，年货邮吞吐量由 4.6万吨增加到 10.4万

吨，年飞行架次由 8.5万架次增加到 19.8万架次。

二、根据报告书的评价结论，在全面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

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和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并确保生态环境安全的

前提下，项目按照报告书中所列性质、规模、地点和拟采取的环



境保护措施进行建设，从环境保护角度可行。项目建设和运营中

还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按“以新带老”要求，妥善解决现有珠海机场存在的

环保问题。落实噪声超标范围内环境敏感目标的隔声措施；在现

状机位加油区增设导流槽、初期雨水收集池和油水分离设施，解

决现有含油初期雨水直接排放问题。

（二）严格控制飞机噪声影响。采取优化航空器选型及机场

调度管理模式、设置隔声门窗等措施，降低机场噪声对周边环境

敏感点的影响，确保机场周围区域满足《机场周围飞机噪声环境

标准》（GB9660-1988），采取隔声措施的超标敏感点的室内噪

声满足《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50118-2010）住宅卧室内

允许噪声级要求。

为避免后续机场建设对周边发展的不利影响，应结合机场发

展规划，配合珠海市人民政府做好机场周围规划控制工作。根据

飞机噪声限值，按照《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珠海机场周边居住用

地规划的承诺函》，对机场周围土地利用进行合理规划，避免在

机场周围规划建设居民住宅集中区、学校和医院等环境敏感建筑

物；并对飞机噪声限值线内已规划居住用地进行规划调整。

加强对各噪声敏感点的跟踪监测，对因机场运营而导致新增

敏感点环境噪声超标的情况，及时采取相应的拆迁或者隔声措施。

（三）加强大气污染防治。机场地面保障系统（各类车辆）



和辅助动力设备采用电力作为能源，要求航空公司尽量选用排污

量较小机型，提高空管效率，减少航空器排队和滑行时间，从源

头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按报告书要求，在跑道西南端点附近，

设置约 151万平方米的大气环境防护区域，应配合珠海市人民政

府做好该区域的规划控制工作。

（四）加强水环境保护。改扩建项目新增产生的生活污水经

预处理达到广东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第二

时段三级标准后通过市政污水管网排入珠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

三灶水质净化厂进一步处理。

（五）落实固体废物处理处置措施。油水分离器产生的含油

污泥，经机场依托的场外油库中污油罐暂存后，送有相应危险废

物处置资质的单位安全处置；普通航空垃圾和机场生活垃圾由环

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理；来自疫区的国际航空垃圾，应按照卫生检

疫部门管理要求妥善处理处置。

（六）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做好施工过程水土保持工作，

避免因水土流失引发环境问题；优化施工场地布置，严格控制施

工作业范围，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减少施工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

响；采取封闭施工、物料堆场遮盖、对作业区洒水等措施减少施

工扬尘的影响；施工生产废水经处理后回用，生活污水依托城镇

污水处理系统处理。

（七）加强环境风险防范。落实各项应急管理措施以及环境



风险防范措施，防止环境风险事故发生。

（八）在项目施工和运营过程中，建立畅通的公众参与平台，

及时解决公众合理的环境诉求。

（九）机场供油工程、空管工程及场外供水、供电、道路等

配套工程，不纳入本次评价范围，如需扩建，应另行开展环境影

响评价。

三、项目环保投资应纳入工程投资概算并予以落实。

四、报告书经批准后，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

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

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五、项目建设应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

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

六、你单位应在收到本批复后 20个工作日内，将批准后的环

境影响报告书送珠海市生态环境局。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2020年 1月 3日


